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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知识产权的保护，是一种独创的人身性和财产性权利。

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，世界各国越来越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

护，以此来保护创作人的著作权以及各项权利。但是在知识

产权的过分保护过程中容易产生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现象，

当前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在进行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竞争，尤

其是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以来，跨国公司和各项经济贸易的

发展导致知识产权已经变成了打击竞争者的一项重要武器。

随着当前支撑战略的逐步实施，产权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

视，在知识产权使用过程当中，应该合理使用，而不是滥用

知识产权。为了保护公共利益，论文根据知识产权在垄断性

领域发生的垄断行为，分析规避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方法。

2 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
2.1 知识产权的独占性

知识产权领域会出现垄断行为是因为知识产权具有独占

性。知识产权的支配性主要体现其以制作成能够直接支配的

产品为主要内容。知识产权认定权力归属过程当中将知识产

权认定为支配权，主要体现在行为主体是知识产权人独自享

有，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是未经他人许可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

著作权或者名称权，在智力成果的创造过程中不允许有两个

过两个以上的智力成果注册同一专利 [1]。

2.2 在行使知识产权时的权力滥用
基于诚信原则，法律在规范人们行为的时候会禁止人们

对自身权利的滥用，来保证诚信原则实施，在知识产权领域

也通过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能够减小矛

盾，对个人绝对权力加以限制。在禁止权力滥用原则运用过

程当中，首先要保证民事主体权利的存在，然后保障当事人

行使权利的行为，当当事人行为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，民事

主体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。禁止权力滥用不是民事权利不受

侵犯原则的反面规划，而是保护和扩大相对自由，用权力来

限制权力，发挥防御的保障技能，同时又能促进社会主义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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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经济的发展。知识产权是人们智力成果的综合性体现，只

有将排他性和独占性利用到知识产权当中，才能够有效保障

权利。但是如果在知识产权领域基于非诚信原则，滥用自身

权力，容易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，损害公共利益和社

会利益，更大程度上会形成市场垄断。

2.2.1 自然人的权利滥用

在法律规制之下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民事行为能力没

有被限制，是因为智力成果的创造不以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

力为前提。只要行为人进行了智力成果的创造，并且发明创

造具有独创性，就可以称为之产生法律主体 [2]。在研究过程

中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，只要是有权利就有权利滥用的可

能。知识产权在使用过程当中也是如此，由于知识产权的法

律主体不要求其本身具有民事行为能力，所以更有可能造成

对权力的滥用，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领域法律主体行为能力

的限制，扩大相应的民事主体适用范围，以此来达到维护社

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。在经济法理论之下，以市场

支配为前提，要求构成一定的形态，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主

体不可能造成权利滥用的垄断形态。所以得出结论：个人知

识产权的滥用从根本来说也是个人的行为，不会造成垄断 

现象。

2.2.2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权利滥用

知识产权领域的法人如果对知识产权进行滥用，可能会

造成知识产权领域的权力滥用现象，这里所说的法人及非法

人组织是指集体产权。中国的反垄断法是调整国家反对垄断

和限制竞争行为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，

是为了调整国家因实施垄断和限制性行为经营者的一种社

会关系，个人知识产权如果进行权力滥用的话，不容易造成

垄断现象，但是，法人非法人组织作为集体知识产权就很容

易形成垄断 [3]。在很多案例过程中如微软公司通过反竞争行

为维持垄断，垄断浏览器以及将浏览器产品和操作系统进行

捆绑，这是违反美国托拉斯法的。所以知识产权拥有者必须

严格遵守反垄断法的行为规定，防止知识产权主体对产权进

行权力滥用。

3 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

3.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
为了控制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发生，必须要对产权

主体进行相应的限制。在形式上，要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限

制，要使民事主体基于诚信的原则进行交易。禁止权利滥用

原则在具体制度之下，成为知识产权领域诚信原则的基本体

现，所以必须将禁止权力滥用原则作为主要原则之一，在

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，综合知识产权法以及反垄断法的特

征，对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进行综合的规制。

3.2 价格歧视
除了要防止知识产权主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，加强对知

识产权民事主体滥用知识产权的限制，也应该防止知识产权

领域的价格歧视，进一步明确、细化知识产权的条款，以民

法基本原则为导向来保障民事主体的平等，完善相应的法律

法规，或是采取配套的设施。例如，制定单行法规等原则，

来保障民事主体的权益，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行为来

解决法律滞后性的弱点。

3.3 掠夺性定价
反垄断法的主要基本原则就是禁止上市主体进行掠夺性

定价，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，垄断行为主要表现为掠夺性定

价，在知识产权领域，要防止制产权主体对个人著作权以及

各项权利之下的财产权利进行掠夺性的定价 [4]。应该建立合

理的使用制度来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，当今社会格局向多元

化开始发展，为了稳定社会市场秩序，必须在知识产权的法

律体系当中加入公益诉讼的内容。

4 结语
在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，各国正在

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，但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，必须

要防止知识产权领域发生垄断现象，必须对知识产权主体是

否实施垄断行为给予更多的重视，相关部门要制定完善的法

律法规，制定一系列的特色法规来限制知识产权主体的行

为，法律法规的完善不仅能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，

而且能够促进发达国家之间的公平竞争，保障中国民事主体

之间的公平合理交易。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，必须对当前发

生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，完善法律法规，建设完整的知识产

权反垄断法律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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